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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嘉峪关市酒钢宾馆八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48,997,5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06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张正展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

3、 董事会秘书（兼）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46,678 99.9898 223,000 0.0064 127,900 0.0038

2、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46,678 99.9898 223,000 0.0064 127,900 0.0038

3、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46,678 99.9898 223,000 0.0064 127,900 0.0038

4、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46,678 99.9898 223,000 0.0064 127,900 0.0038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6,899,978 99.6492 11,969,700 0.3470 127,900 0.0038

6、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财务决算及 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46,678 99.9898 223,000 0.0064 127,900 0.0038

7、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45,728 97.9829 223,000 1.2818 127,900 0.7353

8、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26,678 99.9892 243,000 0.0070 127,900 0.0038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46,678 99.9898 223,000 0.0064 127,900 0.0038

10、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46,678 99.9898 223,000 0.0064 127,900 0.0038

11、议案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626,678 99.9892 243,000 0.0070 127,900 0.0038

12、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山西酒钢嘉利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774,578 99.9935 223,000 0.0065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嘉峪关天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774,578 99.9935 223,000 0.0065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海安酒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774,578 99.9935 223,000 0.0065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同意签署《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安酒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8,774,578 99.9935 223,000 0.006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马鼎斌 3,448,621,382 99.9890 是

经大会表决，增补马鼎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7、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田飚鹏 3,448,621,482 99.9890 是

经大会表决，增补田飚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自股东大会增补田飚鹏先生担任独立董事之日起，公司原独立董事高冠江先生的辞

职正式生效，不再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何职务。

18、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李月强 3,448,621,584 99.9890 是

18.02 蒋文武 3,448,620,384 99.9890 是

经大会表决，增补李月强先生、蒋文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月强先生、蒋文武先生和公司原职工监事李国文先生、穆峰先生，

以及近期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高凯先生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将尽快选举新任监事

会主席，公司原监事会主席马鼎斌先生的辞职正式生效，不再履行监事职务。

19、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8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7,025,728 97.8679 243,000 1.3968 127,900 0.7353

10 关于聘任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7,045,728 97.9829 223,000 1.2818 127,900 0.735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议案5为本次股东大会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股东酒泉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

律师：郝春虎、田鹤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网络投票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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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工会《关于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说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工会于近期组织第

二届职工代表以分团票决、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高凯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高凯先生简历

高凯，男，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 曾任酒钢集团资产运营管理部专职监事；公司动力

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公司党群工作处处长、机关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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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64,462,4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94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刚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赵成霞、张俊平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2,327,654 99.8965 1,957,272 0.0948 177,500 0.0087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2,334,054 99.8969 1,950,872 0.0944 177,500 0.0087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2,334,054 99.8969 1,950,872 0.0944 177,500 0.0087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4,577,614 98.0680 37,247,147 1.8042 2,637,665 0.1278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与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0,820,904 99.8236 3,463,522 0.1677 178,000 0.0087

6、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908,010 99.9731 526,916 0.0255 27,500 0.0014

7、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2,327,154 99.8965 1,957,872 0.0948 177,400 0.0087

8、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1年为产业链上下游合

作伙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0,415,641 97.8664 41,408,820 2.0057 2,637,965 0.1279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0,246,753 99.7957 4,193,973 0.2031 21,700 0.0012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0,258,353 99.7963 4,181,873 0.2025 22,200 0.0012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呼和浩特市伊兴奶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8,426,620 87.1135 266,013,806 12.8853 22,000 0.0012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423,026 99.9980 18,400 0.0008 21,000 0.001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741,371 99.9650 700,055 0.0339 21,000 0.0011

14、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3,400,268 85.9013 288,095,193 13.9549 2,966,965 0.1438

15、议案名称：《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4,074,923 85.9339 287,420,538 13.9222 2,966,965 0.1439

1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4,642,351 98.5555 29,642,775 1.4358 177,300 0.00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082,747,128 99.9488 526,916 0.0486 27,500 0.0026

8

《公司关于授权全资子公

司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2021年为产业

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

担保的议案》

1,039,254,759 95.9340 41,408,820 3.8224 2,637,965 0.2436

9

《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超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079,085,871 99.6108 4,193,973 0.3871 21,700 0.0021

10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079,097,471 99.6119 4,181,873 0.3860 22,200 0.0021

11

《公司关于为呼和浩特市

伊兴奶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17,265,738 75.4421 266,013,806 24.5558 22,000 0.0021

12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1,083,262,144 99.9963 18,400 0.0016 21,000 0.0021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1,082,580,489 99.9334 700,055 0.0646 21,000 0.0020

16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053,481,469 97.2472 29,642,775 2.7363 177,300 0.01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中，第12、13项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显勇、郑佳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87�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60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1年5月20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

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共计447,2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65元/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6,082,624,833.00元人民币减至6,082,177,633.00元人民币。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可以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邮寄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1年5月21日至2021年7月4日

（二）申报材料邮寄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街1号

联系人：刘雅男、赖春玲

电话：（0471）3350092

传真：（0471）3601621

邮编：010110

（三）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2021/5/2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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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58�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1-047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及补选独

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第五条规定，对独立董事任职时间和数量限制：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

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王都先生任公司独立董事至

2021年5月20日任期届满且连任时间达到六年，于2021年5月20日任期届满离任。 王都先生离任后将不再担任包括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向王都先生自担任独立董事以来勤勉尽责的工作及其对公司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目前，公司董

事会成员14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王都先生的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孙进山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孙进山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并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任期自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进山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现任职于深圳技师学院。 2007年4月至2013年9

月任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11月至2016年10月， 任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年10月至2016年

11月任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6月至2015年2月， 任上海亚泽金属屋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1月至

2017年9月，任新疆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2月至2021年2月任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11月至今

任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3月至今任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3月至今任深圳市菲菱科思斯通信

技术年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3月至2021年3月任深圳捷佳伟创独立董事。 2020年8月至今任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证券代码：601258� �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1-046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三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2楼A教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73,524,0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00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8人，董事黄继宏、庄信裕、马骧、郑挺、李元、王都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汪栋、俎艳丽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610,604 99.6971 9,913,400 0.302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610,604 99.6971 9,913,400 0.302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610,604 99.6971 9,913,400 0.302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604,504 99.6969 9,919,500 0.303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138,704 99.6827 10,385,300 0.317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590,604 99.6965 9,933,400 0.303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就间接债务融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352,304 99.6892 10,171,700 0.310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2,938,104 99.6766 10,585,900 0.323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因日常经营业务中为购车客户发生的消费信贷、融资租赁等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280,504 99.6870 10,243,500 0.313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9,823,104 99.6643 10,135,900 0.335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9,823,104 99.6643 10,135,900 0.3357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1年度提供借款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0,233,698 89.8552 10,669,300 0.9780 100,000,000 9.1668

13、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1年度提供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0,337,098 89.8647 10,565,900 0.9685 100,000,000 9.1668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3,388,104 99.6903 10,135,900 0.3097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孙进山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3,048,714 92.0429 10,151,700 0.3101 250,323,590 7.64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687,414,

740

99.4159 9,913,400 0.5841 0 0.0000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687,414,

740

99.4159 9,913,400 0.5841 0 0.0000

3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687,414,

740

99.4159 9,913,400 0.5841 0 0.0000

4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687,408,

640

99.4155 9,919,500 0.5845 0 0.0000

5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686,942,

840

99.3881

10,385,

300

0.6119 0 0.0000

6 《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1,687,394,

740

99.4147 9,933,400 0.5853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就间接债务融资申请融资额度

的议案》

1,687,156,

440

99.4007

10,171,

700

0.5993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

1,686,742,

240

99.3763

10,585,

900

0.6237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1年度因日常经营业务中为购车客户

发生的消费信贷、融资租赁等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1,687,084,

640

99.3964

10,243,

500

0.6036 0 0.0000

10

《关于与关联方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下属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

1,433,627,

240

99.2979

10,135,

900

0.7021 0 0.0000

11

《关于与关联方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及下属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1,433,627,

240

99.2979

10,135,

900

0.7021 0 0.0000

12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1年度提供

借款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77,988,698 89.8343

10,669,

300

0.9800

100,000,

000

9.1857

13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1年度提供

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78,092,098 89.8438

10,565,

900

0.9705

100,000,

000

9.1857

1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687,192,

240

99.4028

10,135,

900

0.5972 0 0.0000

15

《关于补选孙进山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436,852,

850

84.6538

10,151,

700

0.5980

250,323,

590

14.74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8、9、13项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第10-13项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3.�其他议案（不包含8-13项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丽萍、李北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1-034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下午14:00

3、会议召开地点：长春市高新区博才路399号栖乐荟A座15层公司总部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逢良先生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

7、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

8、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9,296,51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28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4,992,8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703%；

参加网络投票方式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4,303,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586%。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共2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5,439,1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15%。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以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代理人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3、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5、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6,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7％； 反对9,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9,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1％；反对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8.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8.2�《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8.3�《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8.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5�《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6�《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84,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 反对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2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13,8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6％； 反对24,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13,8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05％；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5％；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13,8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6％； 反对24,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13,8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05％；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5％；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14,3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5％； 反对24,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14,3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5％；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凡、王栎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1-035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六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1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相关法律、法律的规定，通过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0年10月28日至2021年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

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4月29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

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以下所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累计买入公司股票数量（股） 累计卖出公司股票数量（股）

1 张驰 核心业务人员 700 -

2 钟优辉 核心业务人员 12,400 8,400

3 杨瑞文 核心技术人员 1,000 1,000

4 许月娇 核心管理人员 200 200

5 祖云海 核心业务人员 2,100 1,700

6 郑巍 核心技术人员 300 300

7 刘志钢 核心技术人员 500 500

8 陶新宇 核心管理人员 900 900

9 张红军 核心技术人员 500 -

10 边智伟 核心技术人员 3,100 -

11 曹恩龙 核心技术人员 400 -

12 鹿贵兵 核心技术人员 300 300

13 赵丽丽 核心技术人员 4,400 4,400

14 饶黎 核心技术人员 2,400 2,400

15 邹跃鹏 核心技术人员 4,100 3,400

16 王立臣 核心技术人员 400 400

17 刘霞 核心管理人员 3,500 2,300

18 尹洋 核心业务人员 200 200

19 刘晓旭 核心业务人员 1,100 -

20 梁彦华 核心业务人员 3,800 3,500

21 韩宏伟 核心业务人员 2,400 2,400

22 申志军 核心业务人员 10,000 -

23 张莉 核心业务人员 9,000 1,500

24 索瑞军 核心技术人员 100 -

25 王珊珊 核心业务人员 10,900 4,100

26 高剑峰 核心技术人员 10,500 -

27 王宇 核心管理人员 1,200 100

28 钱维 核心技术人员 500 300

29 骆世军 核心业务人员 4,000 -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各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

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

公司经对以上人员进行访谈，根据其出具的说明和承诺函，并结合以上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

划的相关进程及参与人员、参与情况等，确认以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

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知情人员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

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况，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1]A0337�号

致：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从业办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

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及《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

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21�年4�月29�日、2021�年

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长春吉大

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该等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

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

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14点00分在长春市高新区博才路399号栖乐荟A座15层公司总部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

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31名，代

表股份119,296,514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66.1289%。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

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未对会议通知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本次会

议经逐项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了以下议案：

1．表决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2．表决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3．表决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4．表决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5．表决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286,61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反对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7．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8．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119,284,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6%；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9．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713,8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713,8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1．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714,3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

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相关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

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前述第7项及第9-11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经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